
共青团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委员会 

关于 2017-2018 学年同济大学优秀学生（标兵）、优秀学生

干部（标兵）和五四红旗团支部（标兵）的评选细则 
 

为了培养并挖掘大学生优秀典型，引导和激励我校大学生积极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、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、团的十八大精

神和习近平总书记“7·2”重要讲话精神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价值

观、人生观，展现青年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自强不息的意志

品格，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、在为人民利益的不

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。根据校团委关于评选表彰同济大学优秀学生

（标兵）、优秀学生干部（标兵）、五四红旗团支部（标兵）的通知，

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评选细则。 

 

一、评选对象 

2017-2018学年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全日制在院就读学生和学生团

支部（含本科、研究生，2018 级新生和新生团支部、超学制博士研究

生除外）。 

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优秀学生（标兵）评选条件： 

1、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，拥护中国共产党

的领导。优秀学生（标兵）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。学习态

度端正，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和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课程考试成



绩优良。 

2、参评优秀学生的本科生须在 2017-2018 学年获二等及以上优

秀学生奖学金；参评优秀学生标兵的本科生须在 2017-2018 学年获一

等优秀学生奖学金。 

3、参评优秀学生标兵的研究生须在 2017-2018 学年获校级及以

上研究生奖学金。 

4、原则上参评 2017-2018 学年优秀学生标兵的学生须已于 2016-

2017 学年获优秀学生称号。 

5、所有参评学生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

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，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。 

6、参评学生所在寝室卫生检查平均成绩须在良好以上。 

（二）优秀学生干部（标兵）评选条件： 

1、优秀学生干部（标兵）限班委、团支部委员、党支部委员、社

团骨干、校院两级团委、学生会、研究生会骨干等学生干部参评。 

2、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，拥护中国共产党

的领导。优秀学生干部（标兵）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，能

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，能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学习态度

端正，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和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
3、参评优秀学生干部的本科生须在 2017-2018 学年获三等及以

上优秀学生奖学金或社会活动奖学金；参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的本科

生须在 2017-2018 学年获二等及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。 

4、参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的研究生须在 2017-2018 学年获院级



及以上研究生奖学金。 

5、原则上参评 2017-2018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的学生须已于

2016-2017 学年获优秀学生干部称号。 

6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

修订）》，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。 

7、所在寝室卫生检查平均成绩在良好以上。 

（三）五四红旗团支部（标兵）评选条件： 

1、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有良好的团

支部凝聚力，能积极开展各项健康有益的团支部活动。 

2、团支部学习风气健康向上，整体成绩良好。 

3、团支部中所有寝室卫生检查平均成绩均在良好以上。 

4、积极开展支部组织生活并取得一定影响力，积极参加各级团

组织活动，并在获评后积极创建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（标兵）。 

5、五四红旗团支部评选范围以学生团支部为主，如有特别突出

的其他类型团支部也可参评。 

 

三、评选办法 

（一）评选程序 

由申请人、申请团支部提交书面申请（包括申报材料），经由年

级辅导员审核通过后，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，在广泛听取党团员和群

众意见的基础上评议。产生的候选人（集体）经学院团委、党委同意，

并在学院内公示五个工作日后，上报学校团委审批。 



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和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由学院在已评选出的

优秀学生干部和五四红旗团支部中进行提名，提名名额分别为 1 个。

提名后推荐至校团委，由校团委组织答辩评选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及五

四红旗团支部标兵。 

（二）评审组织 

评审委员会成员如下： 

主任：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 

委员：纪委 1 人，辅导员 1 人，班主任 1 人，本科生代表 1 人，

硕士生代表 1 人，博士生代表 1 人 

（二）名额分配 

名额分配按照年级人数的基本原则进行分配，具体分配名额如下： 

 

 

（三）申报材料要求 

1.同济大学优秀学生（标兵）、优秀学生干部（标兵）和五四红

旗团支部（标兵）的申报应由申请人、申请团支部上交电子及书面登

记表、申请陈述和汇总表。 

2. 所有材料一式一份，申请陈述中优秀学生（标兵）、优秀学生

14级 15级 16级 17级 16级硕士 17级硕士 博士研究生

236 221 251 199 155 169 61

优秀学生（5%） 12 12 13 10 11 11 4

优秀学生干部（1%） 3 2 3 2 2 3 1

五四红旗团支部

优秀学生标兵（1.5‰）

优秀学生干部标兵

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

评选名额

提名名额

总人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级
           项目

研究生

2

1

1

2

3

本科生

1



干部（标兵）不少于 1500 字，五四红旗团支部（标兵）不少于 2500

字。 

3. 参评者或参评团支部至多可申报一个奖项。 

 

四、附则 

1. 特殊问题由学院评审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。 

2. 对在评审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学生，一经查实，除追回所

得外，将依据校纪校规给予严肃处理。 

3、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4、本细则由学院团委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。 

 

共青团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委员会 

2018 年 9 月 29 日 


